
附件 3 

申请中外合作办学流程图 

 

 

 

各院（系、所）与境外机构商谈方案，提出合作办学初步方案 

申办单位填写《立项申请表》，向对外合作交流处申报，并提供有关材料 

对外合作交流处会同有关职能部门审核 

报校领导审批 

签订合作协议书（合作双方法人代表或被授权人签署） 

按《条例》及其《实施办法》准备报批材料 

向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申报 

上级主管部门颁发中外合作办学许可证 

执行合作项目 

不     

同     

意 


